
      
 

 

「AMOREPACIFIC 購物禮遇」推廣計劃 

 

由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憑交通銀行信用卡於香港AMOREPACIFIC指定分

店購物尊享以下禮遇： 

 

1. 5%簽賬回贈 

 於AMOREPACIFIC﹑Sulwhasoo﹑LANEIGE香港及澳門分店單筆簽賬滿

HK$800或以上，可享5%簽賬回贈 

 於ETUDE HOUSE香港分店單筆簽賬滿HK$400或以上，可享5%簽賬回贈 

 

 

2. 精選商戶優惠 

 

指定分店如下： 

 

AMOREPACIFIC 

 
店鋪地址 

1. 尖沙咀香港半島酒店 BL5 店 

2. 中環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M5 店 

3. 銅鑼灣利園一期 B01A 店 (1 月下旬隆重開幕) 

4. 銅鑼灣時代廣場 408 店 

 

Sulwhasoo 

 
店鋪地址 

1. 銅鑼灣時代廣場 423-424 店 

2. 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 3321 店 

3. 港鐵沙田站 7-8 號店 

4. 中環置地廣場 Harvey Nichols 

 

LANEIGE 

 
店鋪地址 

1. 上水廣場 227-228 舖 

2. 青衣城 157 號舖 

3. 銅鑼灣時代廣場地庫 B242 號舖 

4. 旺角西洋菜南街 48-50 號 



      
 

 

5. 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 3228 舖 

6.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252A 及 252B 鋪 

7. 將軍澳東港城 175A 舖 

8. 西九龍奧海城 2 期 G19 號舖 

9. 旺角朗豪坊 2 樓 23 號舖 

10. 九龍灣德福廣場 1 期 G12 號舖 

11. 屯門時代廣場南翼 3 樓 22-23 舖 

12.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 2 期 1031-32 舖 

13. 荃灣綠楊坊地下 G1 號舖 

14. 澳門賣草地街７號Ｂ－７號Ｃ輝旺閣地下Ｃ座連閣樓 

15. 上水新都廣場 2 樓 17-18 號舖 

16.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24B 地鋪 

17.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53 號地舖 

18. 港鐵沙田站 13 及 14 號舖 

19. 葵芳新都會廣場 3 樓 320 舖 

20. 屯門市廣場 1 期 1142 號 

21. 尖沙咀河內道 K11 233B  

 

 

「AMOREPACIFIC 購物禮遇」推廣條款及細則： 

1. 「「AMOREPACIFIC 尊貴禮遇」(「本推廣」) 只適用於持有由交通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於香港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

內地發出的交通銀行太平洋信用卡(BOSS 卡及分期卡除外)及銀行不時指定

的其他信用卡（「合資格信用卡」）的客戶 (「持卡人」)，包括主卡及附屬

卡，惟不包括禮物卡及 PC 網上卡。除非文意另有所指，「銀行」指交通銀

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推廣期為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包括首尾 2日 ( 「推廣期」 )。 

3. 持卡人必須出示及以合資格信用卡於 AMOREPACIFIC 的香港指定門店簽賬，

方可享有優惠。 

4. 於推廣期內，交通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持卡人於

AMOREPACIFIC﹑Sulwhasoo﹑LANEIGE 香港及澳門分店以合資格信用卡單

筆合資格簽賬淨額滿 HK$800 或以上，或於 ETUDE HOUSE 香港分店以合資

格信用卡單筆合資格簽賬淨額滿 HK$400 或以上，該筆簽賬可享 5%簽賬回

贈。簽賬回贈金額按信用卡賬戶計算，主卡及其附屬卡將被視為一個信用卡

賬戶。同一個信用卡賬戶於整個推廣期內每月最多可享 HK$200 簽賬回贈，



      
 

 

透過本推廣所獲贈之簽賬回贈將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存入主卡賬戶

內。 

5. 所有獲享 5%簽賬回贈之交易均以交通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記錄之交易

日期計算。信用卡賬戶必須於存入有關簽賬回贈時，賬戶狀況仍然為有效及

信用狀況良好。任何有舞弊或欺詐成份、虛假、其他未經許可、已取消、已

退款或未誌賬的交易款項均不適用於本推廣。獲贈的簽賬回贈只可作日後信

用卡零售簽賬用途。交通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將經電腦核實持卡人之信

用卡交易紀錄，方確定持卡人於本推廣獲享簽賬回贈之資格。持卡人必須保

留有關之交易單據及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以作核對之用。如有任何爭議，持

卡人必須提供有關之交易單據及簽賬存根正本，以便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作進一步調查。所有已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若簽賬存根印載的資

料與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存檔紀錄不符，將以交通銀行 ( 香港 ) 有限

公司存檔紀錄為準。 

6. 上述第 4 及 5 條款只適用於交通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發出的交通銀行信

用卡。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內地發出的交通銀行信用卡持卡人於

AMOREPACIFIC 香港分店以合資格信用卡單筆合資格簽賬淨額滿 RMB800

或以上，或於 ETUDE HOUSE 香港分店以合資格信用卡單筆合資格簽賬淨額

滿 RMB400 或以上，該筆簽賬可享 5%簽賬回贈。同一個信用卡賬戶於整個

推廣期內每月最多可享RMB100簽賬回贈。有關5%簽賬回贈活動規則詳情，

請瀏覽 http://creditcard.bankcomm.com。 

7. 「合資格簽賬」指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信用卡於商戶消費的零售簽賬，但不

包括以下類別之簽賬交易：現金透支及有關行政費及手續費、分期付款交易、

網上購物之零售簽賬、電子錢包的簽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 WeChat Pay、PayMe

及支付寶、分拆簽賬、已取消、退款、偽造或未誌賬的交易、銀行及商戶不

時決定之其他類別交易。 

8. 合資格之簽賬必須於銀行存入之免找數簽賬額前入賬，否則不論任何原因而

造成延遲入賬(包括但不限於因爭議交易、退單交易或商戶延遲交單等) ，

有關交易款項均不適用於是次推廣計劃簽賬並被視為不合資格的簽賬。 

9. 銀行及 AMOREPACIFIC 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而毋須

作出任何事先通知。銀行及 AMOREPACIFIC 對於任何有關優惠的更改或終

止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10. 套裝數量有限，售/ 送完即止。套裝種類或因存貨而有所更改，怨不另行通

知。 

11.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亦不得轉讓。 

12. 持卡人明白及接納所有圖片、產品及服務的資料、供應及說明均由

AMOREPACIFIC 提供及只供參考，銀行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與產品及/



      
 

 

或服務相關之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其質素及供應量)均由 AMOREPACIFIC 獨

自承擔。 

13. 如有任何爭議，銀行及 AMOREPACIFIC 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除持卡人及銀行外，任何人均無權根據香港法例第 623 章《合約（第三者

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推廣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或享有任何條款中的利

益。 

15. 本推廣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之處，一概以中文版本為

準。 

 

 

借定唔借? 還得到先好借!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 

 


